
本报聊城5月6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李猛) 聊
城东昌府区的郭某，去年曾因
肇事逃逸被查处，结果不记教
训，又开报废车肇事后又逃逸，
5月3日，聊城冠县交警经过32
小时努力，在警方强大压力下，
犯罪嫌疑人郭某投案自首。

5月2日凌晨5时许，冠县交
警大队接到交通事故报警称，
辖区万善乡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致人严重受伤，肇事车辆逃逸。
接指令后，值班民警冯泽辉立
即赶赴现场，现场的血迹和拖
拽碾压痕迹可以反映出事发当
时的状况，肇事车辆在没留下

任何物证的情况下逃逸。随即，
冠县交警大队负责人王利军赶
赴现场指导破案，并安排部署
立即成立专案组侦破该案。

办案民警调取录像逐一排
查，发现肇事车辆疑似一无牌
照报废车辆。专案组沿途调取
四十余公里监控录像摸清车辆
行驶轨迹，判定该车为报废运
输水泥车辆，通过走访发现，发
现肇事者疑为东昌府区道口铺
辖区郭某，办案民警同时立即
想起2017年同样一被冠县交警
因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行政拘留
的驾驶员郭某。办案民警立即
与郭某取得联系，郭某在电话

中闪烁其词，再打关机。找到道
口铺郭某家中发现其家中无
人，专案组断定郭某具有重大
作案嫌疑。

5月3日中午，冠县交警发
布微信“通缉令”，在网络的强
大的震慑下，郭某于通缉令发
布两个小时后投案，对其肇事
逃逸的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
2017年因肇事逃逸被冠县交警
大队打击处理后又购买报废车
辆夜间绕小道从事“老本行”，
最终酿大祸。至此案发32小时
后人车到案，案件破获。

5月3日17时许，民警从医
院了解到，该起事故伤者李某

某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2018年5月4日，犯罪嫌疑人郭某

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去去年年肇肇事事逃逃逸逸被被抓抓今今年年又又酿酿惨惨剧剧
冠县交警破获肇事逃逸案，男子先后两次肇事逃逸

本报聊城5月6日讯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希玉
马合亭 ) 近日，莘县人民

法院首个开展试点执行工作
的基层法庭——— 燕店人民法
庭，在辖区大王寨镇某村两委
干部的大力配合下，成功执结
一起返还婚前陪嫁案，取得了
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田某某与田某系同村村
民 。因 感 情 破 裂 ，田 某 某 于
2017年6月诉至莘县法院燕店
法庭要求离婚。经法官主持调

解，当事人双方矛盾较大，无
和好可能，法院遂依法作出离
婚判决。

判决生效后，田某就其在
田某某家中的婚前陪嫁申请
强制执行。因矛盾较大，被执
行人田某某拒绝把申请人田
某陪嫁送至法院指定地点，
并表示要把申请人田某陪嫁
扔在自家门口。考虑到二人
系同村，为防止双方矛盾进
一步激化，该院燕店法庭在
对被执行人田某某采取限制

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等强
制措施的同时，通过与大王
寨镇某村支部书记结合，对
被执行人田某某及其父母作
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
过反复调解，多方协调，最终
说服被执行人田某某自愿将
婚前陪嫁返还。

为方便双方当事人，该院
办案法官提议将当事人所在
村村委会办公室确定为过付
地点，经向院党组汇报，在过
付之前制定了详尽的应急预

案，并协同村两委其他干部
共同在场监督双方交接。经
沟通协调，该村支部书记便
于次日带领专业人员到被执
行人田某某家中拆卸了陪嫁
中的太阳能、空调等婚前陪
嫁物品，积极协助法庭顺利
地完成了婚前陪嫁财产的过
付，维护了生效法律判决的
权威，防止了双方矛盾进一
步激化，促进了基层社会的
和谐稳定。

为了打好“决胜基本解决

执行难”这场攻坚战，该院积
极更新理念，创新思路，考虑
到法庭审理的案件多为离婚、
损害赔偿纠纷，具有较强的人
身依附性及乡土人情色彩，院
党组果断充实基层执行力量，
在法庭开展试点执行工作，充
分发挥村两委、镇司法所等基
层组织的调解作用，让他们真
正参与到执行工作中来，加大
执行调解力度，刚柔并济，及
时消除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最
大限度地化解矛盾纠纷。

离婚不返还嫁妆，法院借力村两委执行

莘莘县县法法院院成成功功执执结结一一起起返返还还婚婚前前陪陪嫁嫁案案

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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